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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誡書

保護令

預防性羈押

必須提供詳細騷擾過程
及證據，警方才能判定
是否違反跟騷法。
騷擾者將被開告誡書外，
也會面臨1年以下有期
徒刑，或併科新臺幣10
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#通訊騷擾

#過度追求

#生心畏懼









第 224 條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，
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 225 條
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、身體障礙、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
能或不知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第 227 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(§221-§229)



#尊重隱私

#保護自己



案例 法條 懲處 類別 權益(告訴權/追訴權) 追溯期

言語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 新台幣1萬元以上、10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罰 申訴 1年

摸胸、摸屁股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0萬元以下罰金

刑事罰

告訴乃論 6個月

強吻
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

刑法第224條「強制猥褻罪」
6個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告訴乃論罪 20年

拍裸照 刑法第315-1條「妨害祕密罪」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告訴乃論 6個月

散播

刑法第315-2條「加重妨害祕密罪」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非告訴乃論罪 20年

刑法第235條「散布猥褻物品罪」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非告訴乃論罪 10年

刑法第310條第2項「加重誹謗罪」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 告訴乃論 6個月

性侵/性侵未遂 刑法第221條「強制性交罪」 處3年以上、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告訴乃論罪 20年

下藥性侵、性侵時拍照錄影 刑法第222條「加重強制性交罪」 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非告訴乃論罪 30年

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、民法第184條、民

法第195條等相關法律，要求加害人負責民事

損害賠償，金額則交由法官視個案情節認定。

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，民法第197條「因侵

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

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2年間不行使而

消滅，自有侵權行為時起，逾10年者亦同。」





本校首頁 ◥ 相關連結 ◥ 校園性別平等友善專區

本校首頁 ◥ 行政單位 ◥ 秘書室 ◥ 最新公告 ◥ 性別平等教育


